
海南影视行业奖励政策（园区入驻代理）

产品名称 海南影视行业奖励政策（园区入驻代理）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嘴社区沙嘴路8号红树
华府A栋18层1805

联系电话  13058071591

产品详情

海南影视行业奖励政策（园区入驻代理）

1. 一次性奖励100-400万元

�对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影视企业，自缴税年度起，按其形成的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给予 100% 奖励。

�1 年内形成地方财力贡献市级留成部分不低于 2000 万元、1000万元、500万元的，

分别一次性奖励400、200、100万元。

享受对象：影视企业落户

2. 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编剧、导演和演员）在本市投资设立影视企业。电影作品票房累计达 20 亿元（含

）以上的编剧、导演和曾主演电影票房累计达 30 亿元（含）以上的演员。



�在海口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影视公司并控股 2/3 以上，公司名称须有“海

口”字样，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电影作品，在电影片头出现公司名称或动态 LOG

O 超过 3 秒且票房达 1 亿元（含）以上的。

享受对象：知名电影创作人

3. 影视摄制从业人员

本市影视企业在本市影视剧摄制期间聘用的从业人员，市级留成部分全额给予奖励。

享受对象：演员、影视编剧、导演、制片人、摄像、场景、化妆等

4. 餐费按50元每人每天、住宿不含套房。交通费按20% 的补贴

本市拍摄期间。

享受对象：影视摄制单位

5. 支持影视作品播映，奖50-350万元

�正面宣传展现海口本土题材的电视作品在省级卫视，每集5万元，最高200万元。

�全国影院上映规模达到 500 家（含）以上的，奖励 50 万元。

�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电影作品在中央电视台（6 套）黄金时段（19 点至 21 点

）首播，奖50万元。

�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电影作品进入电影院线上映并且票房达到 1 亿元、3亿元、5

亿元，分别奖万元。

享受对象：影视企业



6. 影视作品奖励

从海口申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华表奖、百花奖、金鸡奖，国际 A 类

电影节最高奖的电影作品和获得飞天奖、金鹰奖的电视作品，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享受对象：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拍摄的影视作品

7. 影视剧本创作奖励

反映海南题材影视剧本由本市影视企业作为第一出品方投资的电影作品，在全国影院上映

规模达到 500 家（含）以上，其电视剧作品在省级卫视播出，按剧本计税交易金额的

 50% 给予平台运营公司所签约合作的编剧创作奖励，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100 万元

。

享受对象：编剧

8. 支持举办电影首映式

�本市影视企业：按实际发生成本的 50% 给予奖励，单场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 万

元。

�非本市影视企业：按实际发生成本的30%给予奖励，单场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

享受对象：影视企业在本市举办全国院线电影首映式

9. 支持影视企业参展办展

�参加省级、、境外影展、交易会，可给予展位费 80%-10% 补贴，每场补贴

金额不超过 80-120万元。



�在本市举办大型的影视展、影视论坛、影视赛事等活动，由市级、省级影视主管部门单

位主办的，给予场地租金、布展费、

宣传费等 60% 补助，每场补贴金额不超100 万元。

�本市举办大型的影视展、影视论坛、影视赛事等活动，由国家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或全国性行业协会作为指导单位，给予场地租金、布展费、

宣传费等80% 补助，每场补贴金额不超200 万元。

享受对象：本市影视企业

10. 鼓励影视作品出口

实行增值税零税率并进行奖励，每部作品给予 10 万元奖励，年度奖励总额不超过 10

0 万元。

11. 鼓励企业投资影视产业项目

�投资建设影视产业项目，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00 万元（含）以上的，企

业投资影视产业项目，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5％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累计奖励总额

不超过 500万元。

�投资固定资产融资，影视企业投资本市影视产业固定资产项目，且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1000 万元（含）以上的，给予申报企业 60% 的贷款贴息支持，贴息率不得

超过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享受对象：影视企业在我市投资

12. 支持影视基础设施建设

�在本市从事摄影棚租赁业务的影视企业，主营业务面积达10000 平方米（含）以上，

且摄影棚收入占本企业总营业收入 1/3 以上，按租用使用时间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



 1 元 / 平方米 / 天。按年库房租房补贴，补贴标准为 15 元 / 平方米 / 

月，年度补贴金额不超过 40 万元。

13. 后期制作公司建设

对所产生的电费实行 50% 补贴，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详情及其他疑问请联系本网页右上角号码（微 信同号），或扫描网页左侧二维码添加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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